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函
地址：54044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6號
承辦人：馮偉新
電話：049－2347135
電子信箱：arroz@mail.ardswc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農保規字第11326170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民眾申請興建農舍建造執照設置污水管是否

須納入農民資格審查疑義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3年10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30408831號函。

二、查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」（下稱本辦法）規定，申請

興建農舍者，應先取得農民資格核定後，再向建築主管機

關申請建築許可。又依本辦法規定，農舍興建之資格審查

除農民之認定外，尚包括農舍用地與農業經營用地之整體

配置狀況、農舍放流水形式及排放、農業經營之使用狀況

及其產銷計畫等事項，俾審認是否符合興建農舍以輔助農

業生產且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意旨，經農業

主管單位核發農舍興建資格條件後，建築主管機關始據以

受理審核建造執照申請。

三、另查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業部）108年10月28

日農企字第1080013307號函（諒達）說明三、申請人於取

得農民資格核定後，建築主管機關受理農舍建造執照之申

請時，應依照農業主管機關核定內容據以續審。是以，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30435496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1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3 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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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農業用地上因興建農舍之需求，擬申請設置之污水管非

屬農業生產設施，其面積應併入農舍用地面積10%範圍內檢

討，倘申請人未於申請農民資格時提出審查，嗣後申請建

造執照時再提出，則與農民資格申請所提出之經營計畫書

配置不符，貴府應請申請人依照農業主管機關核定內容修

正建造執照之申請內容，或請申請人納入農舍興建之農民

資格重新申請審查作業。

四、基於興建農舍配置狀況之審查係屬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之

權責，請貴府參照前開原則予以審酌核處。
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
副本：本署農村規劃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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